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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三”期限你计算对了吗？ 
 

 

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简称“撤三申请”），是清除注册障碍、

克服引证商标常用的手段。被申请撤销的商标“注册满三年”的时间要求看似简

单，往往在实践中仍会发生因未满足此要求而被不予受理的情形。过早提出撤三

申请尽管不会丧失撤三的机会，但会造成程序和审查资源浪费；同时，错误的期

限计算也可能对应对驳回、异议、无效的策略产生影响。 

 

本文就撤三申请的时间要件及“注册满三年”期限计算进行详细的说明，以

期帮助撤三申请人正确计算撤三申请期限。 

 

一、 撤三申请期限计算的法律依据 

 

《商标法》第 49条第 2款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

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

销该注册商标。”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66条第 3款规定，“以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为

由申请撤销注册商标的，应当自该注册商标注册公告之日起满三年后提出申请。” 

 

《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第五章《撤销注册商标申请形式审查》1.2（2）“被

申请撤销商标应为有效注册商标，且注册已满三年”及 1.3“注册商标注册满三

年的计算”的相关规定。 

 

可见，被申请撤销注册商标应满足“有效”且“满三年”两个形式要件，以

下逐一分析。 

 

二、 被申请撤销商标应当为“有效”注册商标 

 

(一) 被申请撤销商标不能是还在审理中或因驳回或异议无效的未注册的商标 

 

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实践中撤三申请人也常因忽略了商标因异议等后续

程序而重新公告的情况，而过早提出撤三导致不予受理的情况。 

 

实践中异议申请很多时候都是在初步审定公告后 3 个月异议期限监近时提

出异议申请，此时，商标注册公告（一）已经在出版排期中了。商标局通常的做

法是在在收到异议申请后做出公告信息因异议而无效的公告，待后续程序审查结

果确定后重新进行商标注册公告（二）。 

 

初审公告的商标被提起异议后，后续还可能经过不予注册复审、行政诉讼等

一系列程序，审查审理的时间相对较长。撤三申请人不仅要通过商标注册公告（一）

来判断商标是否已注册，还要查看商标流程是否已进入到异议等后续程序，并进

一步核查最终审查结果。如果想要提起撤三的商品或服务被全部不予注册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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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了提出撤三的必要。如有异议程序，则应以商标注册公告（二）所载注册公

告日为起算点提出撤三申请。 

 

如果异议仅是针对部分商品或服务提出，且注册商标申请人对未被异议的商

品或服务提出了分割申请，则对该注册商标提出撤三申请的时间，则应区分商品

或服务核准的时间分别依据商标注册公告（一）和商标注册公告（二）所载注册

公告日为起算点计算。 

 

(二) 被申请撤销商标不能是核准注册后已失效的商标 

 

被申请撤销的商标已失效，就意味着失去了撤三申请的基础。但特殊情形下，

明知注册商标有可能会失效，撤三申请人也有可能会选择提起撤三申请： 

 

1、被申请撤销的注册商标即将届满或在续展宽展期内，是否续展尚无法确

定。 

 

通常，撤三申请人可以等待续展宽展期后，待注册商标状态确定时再决定是

否提出撤三。但是，当撤三申请人自己的商标申请在驳回复审程序中希望尽早销

除在先障碍，或出于其他商业考虑（例如为协商购买该商标增加筹码）希望尽早

提出撤三申请时，无法确定商标注册人没有续展的意愿，即使在注册商标续展宽

展期内，为了避免注册人在宽展期提交了续展、官网更新不及时等延迟撤三申请

的情况，撤三申请人也可能考虑直接提出撤三申请，以保证申请或商业策略的执

行。 

 

如被申请撤销商标的注册人未在期限内办理续展，撤三申请人将收到以“该

商标已无效”为理由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如撤三已受理后，商标局发现该注册商

标未续展的，商标局将发出“因该商标未办理续展”的结案通知。撤三申请人对

这两种结果早有一定的预期，也与撤三申请人的目的相符。 

 

2、针对同一在先商标，已有他人提出了撤三申请，但审查结果尚未确定。 

 

当准备提交撤三申请时，发现他人已提出了撤三申请，是继续提交，还是坐

等审查结果呢？一般情况下，仍是继续提出，理由在于：一是撤三申请所涉及的

商品或服务与他人已提出的撤三申请未必相同；二是他人撤三申请的审查结果不

会通知撤三申请人或其代理机构外的第三人，需要监视撤销公告以得知他人撤三

申请审查结论；三是如果所涉及的商品或服务没有被撤销，再提出撤三会耽误流

程时间；四是，他人在前撤三成功，虽然在后撤三申请人会收到“该商标已无效”

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但这种结果意味着在后撤三申请人的目的已达到。 

 

(三) 多类别注册商标的核查 

 

要特别提示，在被申请撤销的商标在多个类别上有注册的情况，每个类别的

审查进展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就每个类别的注册状态进行核查确认，一个

类别的失效不等于其他类别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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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即使在同一类别中，因为有多个商品或服务，对于经过驳回或异议等

程序的非直接核准的注册商标，也要认真核对所有撤销的商品或服务是否为有效

的，以避免误对已驳回及不予核准的商品或服务提出撤三。 

 

三、 被申请撤销商标应当被核准注册“满三年” 

 

（一）国内注册商标 

 

对国内注册商标提出撤三申请，根据 《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第五章 1.3.1，

“一般情况下，三年起算点为商标注册公告之日。”  

 

1、商标局在初步审定公告三个月内未收到异议申请的，以商标注册公告（一）

所载公告日起算。 

 

如图 1所示案例，该商标注册公告日为 2018年 7月 20日，注册满三年的日

期为 2021 年 7 月 20 日（期限的首日不计算在内），若后续无异议程序，提出撤

三的最早日期为 2021 年 7月 21日（满三年才能提出）。 

 

 
（图 1） 

 

2、经过异议审查和不予注册复审后核准的，应从商标注册公告（二）所载公告

日起算。 

 

如商标局在异议期内收到异议申请，符合要求的，受理后将进入异议答辩程

序。此时，商标局则会对商标注册公告（一）所公告的信息进行无效公告。如图

2所示，图 1中第 1608 期商标公告因异议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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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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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审查后核准注册，或不予注册又经过复审后核准注册的，商标局则将重

新进行注册公告（图 3）。因此，注册满三年的期限，则从商标注册公告（二）所

载公告日起算，在本例中即从 2021年 5月 13日起算，即最早可以提出撤三申请

的期限为 2024年 5 月 14日。 

 

 
（图 3） 

 

 

值得提示的是，无论是否经过异议程序核准注册的，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期限

均自商标初审公告三个月期满之日起算，在本例中是从图 1所示初审公告日 2018

年 7月 21日起算。 

 

（二）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当被申请撤销的商标是马德里国际注册延伸至中国的商标时，一般情况下，

以国际注册商标在中国的驳回期限届满之日作为该商标注册满三年起算点。 

 

1、“驳回期限届满日”的确定 

 

根据《审查审理指南》相关规定，马德里国际注册延伸申请的驳回期限届满

日分以下三种情况确定： 

 

（1）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协定》”）进行的商标国际注册，

驳回期限届满日从“通知日期”之日起加 12个月； 

（2）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议定书》”）进行的商

标国际注册，驳回期限届满日从“通知日期”之日起加 18个月； 

（3）同属《协定》和《议定书》的缔约方的，根据议定书第九条之六的规

定，驳回期限届满日从“通知日期”之日起加 12个月。 

 

由上可见，确定“驳回期限届满日”，首先要明确“通知日期”；其次要确定

该国际注册商标是根据《协定》和/或《议定书》哪种情形进行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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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知日期 

 

“通知日期”为国际注册证（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上注明的“通

知日期”（Date of Notification），即马德里监控器（Madrid Monitor）注册信

息 581项目著录项目（Date of notific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to the designated Contracting Parties, from which the time limit to 

notify the refusal starts）所记录的日期。 

 

请特别留意区分“通知日期”和“国际注册日”（date of the registration）。 

前者为国际局发出国际注册证的日期，是计算驳回期限届满日的起算日；后者为

国际注册保护期的起始日期，如果国际局在国际注册申请日起 2个月内收到商标

局转送的国际注册申请，则“国际注册日”则为商标局收到国际注册申请的日期。 

 

除此，如果是后期指定中国的，应为后期指定的国际注册证上所载的“通知

日期”，而非首次提交国际注册申请时的“通知日期”。 

 

3、《协定》和《议定书》缔约方的查询 

 

《协定》和《议定书》的缔约方可以从以下网址查询：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reaties/en/docs/pdf/madrid_marks.pdf 

 

在具体案件中，可通过查看马德里监控器（Madrid Monitor）注册信息 832

或 834 项著录项目确定该国际注册的注册时所依据的条约。832（Designations 

under the Madrid Protocol）即为根据议定书提交；834（Designations under

自助 Madrid Protocol by virtue of Article 9sexies）即为国际注册原属国

同属协定和议定书缔约国的情况。由于目前所有《协定》成员都已加入到《议定

书》，因此新的马德里国际注册没有仅依《协定》提出的了。 

 

4、部分驳回或经异议核准的延伸申请“注册满三年”的计算 

 

《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规定，（1）领土延伸到中国的商标部分驳回的，其中

予以核准的部分商品或服务，应从该部分商品或服务延伸至中国的驳回期限届满

日起算。（2）驳回期限届满时，仍处在驳回复审或者异议相关程序的，自准予注

册决定生效之日起算。（3）驳回期限届满前，驳回复审或者异议相关程序作出的

准予注册决定已生效的，自驳回期限届满日起算。 

 

情形（1）、（3）均自驳回期限届满日起算； 情形（2）自驳回期限届满后的

准予注册决定生效之日起算，原因在于驳回期限届满时，被申请撤三的部分仍处

于复审或异议中，状态还不确定，不属于已注册商标，当然只能在核准后提出。 

 

部分驳回、经复审或异议核准的延伸申请的撤三期限较为复杂，可能因审查

中经过的程序不同，使得不同类别，乃至同类别下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核准时间不

一致。因而，在计算撤三期限时，应特别注意确定商品或服务的核准时间。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reaties/en/docs/pdf/madrid_mar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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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结合案例对如何计算国际注册延伸申请撤三期限进行说明： 

 

案例背景：某公司拟对某国际注册提出撤三申请，该国际注册是根据《议定

书》进行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指定成员包括中国，申请类别为 01、07、17 和

19 类。经审查，在 01、17、19 类上全部核准，在 07 类上被驳回。申请人未对

07 类提出复审。之后该国际注册对 07 类进行修改，并通过后期指定 07 类再次

进入中国，经审查 07类被部分驳回。申请人对 07类部分驳回提起复审，经审查

被核准注册。 

 

（1）国际注册部分类别驳回，对核准类别提出撤三的期限计算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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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如图 4所示,该国际注册是依据《议定书》进行的，“通知日期”为 2017年 9

月 28日；则驳回期限届满日为通知日期起满 18个月，即 2019年 3 月 28日。 

 

如图 5 所示，商标局仅对 07 类发出临时驳回通知书，即表示对 01、17、19

类核准注册。因此，对 01、17、19 类提出撤三申请的最早日期为驳回期限届满

日起满三年之后第一日，即 2022年 3月 29 日。 

 

（2）后期指定 07类部分驳回，对 07类核准部分提出撤三的期限计算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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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如图 6所示，该后期指定该国际注册是依据《议定书》进行的，通知日期为

2019年 6月 13日；则后期指定驳回届满日为通知日期起满 18个月，即 2020年

12月 13日。 

 

如图 7 所示，中国商标局对该后期指定发出部分临时驳回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2 日，说明 07 类未被驳回的部分在 2019 年 8 月 2 日被核准。因此，本例中，

撤三期限仍以后期指定驳回届满日起算，即对 07 类核准的部分商品或服务提出

撤三申请的最早日期为驳回期限届满日起满三年之后第一日，即 2023 年 12 月

14日。 

 

（3）后期指定 07 类部分驳回，对 07 类驳回部分经复审又核准的、提出撤

三的期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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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如果国际注册延伸申请经过驳回复审或异议程序改变了保护范围，则中国商

标局有义务发出进一步决定通知，告知国际局的这一决定。因此，撤三申请人可

通过马德里监视器查询具体国际注册的审查历史，下载进一步决定通知，查询复

审决定或异议裁定作出的时间。在国际局信息未更新时，可以参考中国商标网上

该国际注册中国延伸申请的商标流程信息来判断复审决定或异议裁定作出和生

效的时间。 

 

本例中，如图 8 进一步决定通知所示，对后期指定 07 类部分驳回的商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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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复审后，商标局作出复审决定的日期（date on which the decision was made）

为 2020年 5月 9日。在收到复审决定 30日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复

审决定生效。此生效日期仍早于驳回期限届满日 2020 年 12 月 13 日，因此，对

经复审核准的商品或服务提出撤三申请的最早日期仍为驳回期限届满日起满三

年之后第一日，即 2023年 12月 14日。 

 

综上，此案例中，显然上述情形（1）对首次指定核准部分与上述情形（2）

对后期指定核准部分提出撤三的期限不同。而情形（2）和（3）中，后期指定申

请虽然部分商品经过了复审程序，但进一步核准决定在驳回期限届满前作出，因

此对部分核准的商品和部分驳回经复审又核准的商品提出撤三期限均自驳回期

限届满日起算。 

 

结语：“撤三”期限计算看起来简单，实则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首先，应满

足被撤三的商标为“有效”的注册商标，不能是未注册商标，也不能是已失效的

商标；其次，应满足“注册满三年”；第三，“三年”的起算点，国内商标一般以

注册公告（一）所载注册日期起算，经过异议等后续程序的应以注册公告（二）

所载注册日期起算。国际注册延伸申请应以驳回期限届满日起算，驳回期限届满

日前未出进一步决定的，则以驳回期限届满后核准注册决定生效日起算；第四，

国内商标在多个类别、多个商品或服务上注册的，应注意核查每个类别和商品或

服务的有效状态；国际注册延伸申请，应注意全面核查被申请撤三商标所涉及类

别和商品或服务是在何程序中何时被核准的。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保证撤三

期限计算的准确性。 


